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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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0095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承董事會命
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譚建鑫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關於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估計變更的專項說明》，僅供參閱。

執行董事及總裁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曹欣博士、李連平博士、秦剛先生、張旭蕾博士、盧榮先
生及趙士毅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建鑫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文港博士、
楊晶磊博士、陳奕斌先生及劉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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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告格式第三十三号——会计差

错更正、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公告（2025年8月修订）》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后附的《会计估计变更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情况说明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新天绿色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对情况说明进行了复核，未发现情况说明在所有重

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情况。 

 

本专项说明仅供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会计估计变更

信息披露文件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公开发表或公众查

阅，或作其他用途使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4月17日 

  




